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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现代职业
教育质量提升中央参照直达资金的通知

梁河县教育体育局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中央参照直达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教〔2022〕62号）要求，现下达2022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（参照直达）资金200万元。此款2022年功能分类科目收入列“1100245-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，实际支出时列“2050302中等职业教育”相关项；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，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请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9〕4号）等确定的各项改革任务，深化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按要求支持推行“学历证书+职业技能等级证书”制度、支持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等。在分配相关资金时，要结合实际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倾斜，向办学质量高、办学特色鲜明的职业院校倾斜。做好与发展改革部门安排基本建设项目等资金的统筹，防止资金、项目安排重复交叉。教育部门要结合以上要求，在接到资金指标发文后30日内完成细化制定分配方案，并报州财政局、州教体局备案。
二、应按照《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〔2019〕258号）等有关要求，做好分解下达工作，确保资金及时、足额到位，州级、省级将在2022年据实清算。
三、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参照直达资金管理，标识为“02-中央参照直达资金”。应进一步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主管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要随同预算资金同步填报绩效目标，同级财政部门加强绩效目标审核，并将绩效目标随同预算同步批复下达，作为绩效监控和评价的重要依据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防止出现挤占、挪用、虚列、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。
四、请单位收到文件后，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，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（3019051）。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，由各单位自行负责。

附件：2022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下达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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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2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下达表

	单位：万元

	县、学校
	合计
	中职改善办学条件
	双优计划
	高职生均奖补
	高职改善办学条件
	双高计划
	备注

	梁河县
	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
	200
	200
	
	
	
	
	










